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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东环罚字〔2026〕171号

张海涛：

公民身份号码：

户籍地址：

电话：

一、 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2026年1月14日，我局现场检查及调查发现， 你使用路亚

竿、假鱼饵等在位于东莞市风岗镇官井头水库的饮用水水源一级

保护区内进行垂钓。 以上行为有下列证据为证：《东莞市生态环

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（NO: ZF2600167、ZF2600301）、

《东莞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 （NO: XW2600155、

XW2600156）、 录像和照片等。

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六

十五条第二款关于 “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

殖、 旅游、 游泳、 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。 ”

的规定。

2026年4月3日，我局向你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东









第3联 NO: CFJDSGG-202605060008

东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

张海涛（公民身份证：

你（单位）因违反了环保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 我局拟对你（单

位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 因你（单位）去向不明， 通过其它送达方式均无

法送达。 按照法律规定， 我局通过本公告向你单位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， 文号：东环罚字［2026]171号。 自公告之日起， 经过三十天即视为送

达。 决定书内容如下：你（单位）使用路亚竿、 假鱼饵等在位于东莞市凤

岗镇官井头水库的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进行垂钓。 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六十五条的规定。 依据该法第九十一条和《广东

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的规定， 我局决定对你处量信伍拾

元罚款。

限你（单位）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和广东省非税收入 一 般缴款书（电

子）之日起15 日内缴到财政专户。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 我局将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， 每日按罚款数

额的3%加处罚款。

你（单位）如对本决定不服，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

东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 也可在6个月内依法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 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

电话82078633 ；传真875067990

特此公告。


